托克托县户用光伏发电项目申请表
	[bookmark: _GoBack]户主姓名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总投资
（万元）
	

	建设地点
	

	拟开工时间
	
	拟建成时间
	

	拟选安装
服务企业
	
	联系人及电话
	

	可利用屋顶
面积（m2）
	
	拟申请装机容量（kw）
	

	项目业主
承诺事项
	本人已充分了解并愿意承担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可能带来的风险，承诺相关项目内容真实，使用的屋顶屋面等场地产权明晰，在项目建设、运行等事项上主动接受各监管部门的监管。

项目业主签字（章）：              年    月    日

	安装服务企业承诺事项
	我司承诺向居民提供的光伏电站符合相关规划、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承诺提供维修服务，在项目建设、运行等事项上主动接受各监管部门的监管。

安装服务企业法人签字：
安装服务企业签章：             年    月    日

	所在村民（社区）委员会意见
（办结时长：5个工作日）
	（公章）                      年    月    日

	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意见（办结时长：5个工作日）
	（公章）                      年    月    日

	县供电公司意见（办结时长：5个工作日）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一式三份，县供电公司、县发改委和项目业主各持一份。
附件3
并网申请资料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备注

	1
	用电人有效身份证明，包括居民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户口本、军官证或士兵证、台胞证、港澳通行证、外国护照、外国永久居留证（绿卡），或其它有效身份证明文书等。提供原件。
	申请时必备

	2
	用电地址权属证明，包括房屋产权所有证（或购房合同或乡镇及以上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土地使用证明）、租赁协议（还需同时提供承租户房屋产权证明）、法院判决文书（必须明确房屋产权所有人）等。房屋产权所有证、购房合同、租赁协议提供原件，承租户房屋产权证明、法院判决文书可提供复印件。
	对于实现政企信息联动，自动获取客户用地权属证明的，可不需要客户提供；对于未实现政企联动，如客户申请时未提供用地权属证明的，在签署承诺书后受理申请。

	3
	客户承诺书（如果客户申请时提供了与用电人身份一致的有效产权证明原件或复印件的，可不要求签署该承诺书。）
	

	4
	业主委员会、物业或居民委员会同意建设的证明材料
	住宅小区居民使用公共区域建设分布式电源时必备。


注：1.变更用电时，前期已提供、且在有效期以内的资料无需再次提供；
2.提供的各项资料均需在有效期限内。

